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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关于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涉及商品房开发的专项核查意见 

 

KDXAKY 法意字（2014）第 001 号 

致：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西安开元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作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以

下简称“国发[2010]10 号文”）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办发[2013]17 号文”）等国务院房地产调控相关政

策的规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再融资涉及房地产业务的函》（上市一部【2013】591 号）要求，

对发行人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以下简称“报告期”）

商品房开发项目是否存在捂盘惜售和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况进行了专

项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我国现行有

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核查意见。对于本核查意见至

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

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出判断并发表核查意见。 

本核查意见出具已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

本核查意见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

言。 

本核查意见仅供发行人为本次申请非公开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基于上述各项，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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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精神，就报告期内发行人商品房开发项目是否存在捂盘惜售和哄抬房价等违法

违规行为的情形，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专项核查的范围 

发行人目前从事的主营业务为百货零售业和医疗服务业，在陕西省四个城市

经营五家大型商场、在西安经营高新医院。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所做的说明，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包含商品住宅的已完工的房

地产综合开发项目为“西安开元商业广场项目”，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无其它在

建房地产项目。 

（一）项目基本情况 

1、根据发行人 2006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2006 年

6 月 12 日召开的 200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发行人决定由子公司（具

体实施主体为西安开元商业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商业地产”），

投资开发综合性房地产开发项目，项目名称：“西安开元商业广场项目”。 

2、项目资金来源：发行人自筹资金及 2009 年完成的配股募集资金中的

9,851.65 万元。项目用地面积：40.612 亩，总建筑面积：160,134 平方米，建筑

结构：地上 29 层，其中 1-6 层为商业群楼；7-29 层为住宅，共 594 套商品房。

地下 2 层为停车场。 

3、建设进程：2007 年 3 月 27 日，取得西安市发改委出具的项目备案确认

书；2007 年 9 月开工建设；2008 年 9 月 24 日，取得《西安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市房预售字第 2008087 号）；2009 年 10 月，建设项目主体封顶。 

（二）“西安开元商业广场项目”商品住宅销售情况 

“西安开元商业广场项目”地下 2 层停车场、1-6 层商业群楼均没有对外出

售，7-29 层商品住宅销售情况如下： 

1、2007 年，开元商业地产与西安市国税局碑林分局签订意向性售楼协议（集

体购买），协议约定待商品房开发完成后，向该分局职工出售 29430.8 平方米住

宅，价款 9123.548 万元，共计 252 套。 

2、为解决发行人员工住房问题，该项目建成前发行人向员工征集购买意向，

定价原则为略低于市场平均价格。结果有 342 套住房被员工认购。根据员工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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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的不同，出售价格在 2900—3100 元/㎡之间，比当时具有可比性的西安朱雀

大街“南方星座”商住广场项目、丰镐东路“世纪春天”项目的住宅均价每平米

略低 100—200 元。 

3、开元商业地产于 2008 年 9 月取得《西安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与

西安市国税局碑林分局购房人及发行人购房员工分期分批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

合同。 

上述 594 套商品住宅没有对外公开销售。 

二、专项核查的内容 

本所律师按照国家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有关要求，根据“国发[2010]10 号文”、

“国办发[2013]17 号文”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西

安开元商业广场项目” 开发经营过程中是否存在捂盘惜售囤积房源、哄抬房价

等违法违规情形进行了逐项专项核查，具体核查结果如下：  

1、关于执行住房限购措施的核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办发 [2011] 1 号）第六条规定：“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

高、上涨过快的城市，在一定时期内，要从严制定和执行住房限购措施。原则上

对已拥有 1套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能够提供当地一定年限纳税证明或社会

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限购 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

房）；对已拥有 2 套及以上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拥有 1 套及以上住房的非

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一定年限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

地户籍居民家庭，要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售房。”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所做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开元商业地产于

2008 年 9 月取得“西安开元商业广场项目”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前即进行了意向

性销售，取得预售证后销售对象未发生变化，且销售时间先于国务院办公厅限购

措施出台时间，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不存在规避住房限购措施行为被责令整改的情

况，不违反“国发[2010]10 号文”第(三)条、“国办发[2013]17 号文”第二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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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的有关规范性要求。 

 2、关于捂盘惜售、囤积房源的核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

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建房[2010]53 号）第（二）条规定：“严肃查处捂盘惜售

等违法违规行为。各地要加大对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对已经取得预售许可，但未在规定时间内对外公开销售或未将全部准售房源对外

公开销售，以及故意采取畸高价格销售或通过签订虚假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等方式

人为制造房源紧张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所做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开元商业地产在

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之前，已与第三方签订意向性销售合同或内部认购协

议，提前预售了全部房源，不存在捂盘惜售、囤积房源的情形，符合“国发[2010]10

号文”第(九)条、“国办发[2013]17 号文”第五条第一、二款的有关规范性要求。 

3、关于哄抬房价的核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1 年 3 月 16 日发布的《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

定》（发改价格[2011]548 号）规定，明码标价，是指商品房经营者在销售商品

房时按照本规定的要求公开标示商品房价格、相关收费以及影响商品房价格的其

他因素。已取得预售许可和销售现房的房地产经营者，要在公开房源时，按照本

规定实行明码标价。对取得预售许可或者办理现房销售备案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商品房经营者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部销售房源，并严格按照申报价格明

码标价对外销售。 

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所做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进行“西

安开元商业广场项目”的商品房销售时先于发改委相关规定的出台时间，且不存

在哄抬房价的情形，符合“国发[2010]10 号文”第(九)条、“国办发[2013]17 号

文”第五条第一、二款的有关规范性要求。 

4、关于实行预售资金监管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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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

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建房 [2010] 53 号）第（九）条规定：“完善预售资金监管

机制。各地要加快完善商品住房预售资金监管制度。尚未建立监管制度的地方，

要加快制定本地区商品住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商品住房预售资金要全部纳入监

管账户，由监管机构负责监管，确保预售资金用于商品住房项目工程建设；预售

资金可按建设进度进行核拨，但必须留有足够的资金保证建设工程竣工交付。”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所做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开元商业地产开

发、销售“西安开元商业广场项目”先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规定的出台时间，

且不违反当时适用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规定在金融机构办理预售资金监管手

续，符合“国办发[2013]17 号文”第五条第一款的有关规范性要求。 

三、结论意见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开元商业地产在取得《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之前，已与第三方签订意向性销售合同或内部认购协议，提前

预售了全部房源，不存在捂盘惜售、囤积房源的情形。开元商业地产销售商品房

的时间先于国务院办公厅相关住房限购措施和发改委实行预售资金监管相关规

定的出台时间，且不存在哄抬房价的情形。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开

元商业地产开发的“西安开元商业广场项目”符合“国发[2010]10 号文”、“国

办发[2013]17 号文”等国务院房地产调控相关规范、政策的规定要求。 

本核查意见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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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商品房开发的专项核查意见》签署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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